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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拟社群背景下大学生普法模式的创新
王夏欣

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武汉学院  

[摘　要]在互联网的法大背景下，虚拟社群的建立逐渐成为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新常态，同时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

来临，法治的新时代同样走上了新的大路，高校大学生作为祖国复兴发展的强大后备军团，应主动积极探索其更多新颖的普法模
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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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学生利用虚拟社群普法的重要性

为填补青年人的网络虚拟社群对法律服务缺乏的空白，

顺应加强互联网法治建设的要求，完善法律普及服务功能,大

学生互联网普法社群项目以青年学法和青年普法，与虚拟社

群的青年受众以兴趣联系而产生的用户联系打造出大学生普

法网络虚拟社群，并且通过虚拟社群自身的影响力改变受众

对法律知识的刻板印象，开创学法和普法的新形式。

由于我国当前众多高校存在其法治意识和法律思维淡

薄，不仅仅是由于其生活的不同家庭环境所造成的，自媒体

的形式，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创作出优质短视频和文字在微

博、B站、豆瓣、微信等平或是高校的普法教育，更应该看到

大学生自身内核力的推动，而这一内核力，一定程度上受其

多年来普法方式的影响，在一味灌输法律知识的同时，更应

该通过崭新的普法方式，吸引更多的青年学生对学法知法的

兴趣，从而有助于更好地推动青少年守法。

以自媒体的形式，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创作出优质短视频

和文字在微博、B站、豆瓣、微信等平台上分享大学生对法

律知识的理解，以共享法律知识和趣味普法两种方式相结合

的模式，形成在校生收集、分析、理解法律文献并进行创意

加工，向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群进行普法推送，并且向特定的

部分人群分享专业的法律文献以及热点事件的法律分析的推

送。趣味普法，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或生动形象的带有剧情的

短视频来解释艰深难懂的法律知识，改变青年人对于法律首

先联想到的就是枯燥的法律语言和冗长的文书的刻板印象
[1]。在学习法律知识和普及法律知识的两者相互作用下，前

期创作学生原创视频以及文字来累计粉丝，作为课外学习法

律知识的模式，后期当粉丝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以创作红利来

不断开拓招新来补充创作力量，最终凝结成以喜爱法律知识

兴趣联系的虚拟社群，通过虚拟社群的影响力来增强受众对

于普法重要性的理解。使得大学生互联网普法社群项目以实

现学习法律知识、创作与趣味普法相互促进为前进目标，从

而开创出法科生自学新模式和普法新模式的网络虚拟社群。

二、虚拟社群普法途径的创新探索

（一）打造一支“虚拟社群 + 普法”队伍

通过组建一支由法学专业学生组成的具有专业素养和专

业知识的队伍，通过针对具体的热点案件进行时政报道。具

体分析案件事实，提取出案件主要关注点，对此进行专门的

推文形式讲解，以及为受众科普相关案件，拓宽受众的法律

知识面。同时，能够很好地运用法律的生活化知识，运用网

络流行语，用平实的语言诙谐地分享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

解，增加文章的趣味性，迎合受众的兴趣点。

在此基础上，使用短视频应用软件的热潮袭来，全民在

短视频上学习法律成为一种趋势。召集相关法律爱好者演绎

具体案件、用平实的语言讲解法律知识。该形式不仅可以增

加人们对“法律”的眼熟度、拉近“法律”与人们的距离，

还会使得人们更有兴趣去了解“法律”。从而便于进一步建

立，例如法律读书角、直播读书交流会等形式活动，在此提

供大量法律读物资源共享，受众可获取相应感兴趣的信息资

源，并与创作者直接互动，保持社群的活跃度。

（二）精心打造“互联网 + 普法”平台

“互联网 + 普法”模式必须注重平台建设，精心打造

微博、微信、微视频和 APP 客户端平台，提升普法宣传教

育水平[2]。一是要整合资源形成集聚效应。要借助各种媒介

平台，开发微博、微 信、微视频、APP 等“自媒体”，将

已经搭建好的“自媒体”进行整合，建立统一的智能化法治

宣传网络平台[3]。二是以精准的普法宣传为核心。采用智能

算法、个性化功能等手段，针对不同人群、职业和需求量身

定制专属的普法宣传措施。三是提升“互联网 + 普法”的

趣味性。推进互动式普法深入开展，适应用户接受信息习惯

的转变，将普法讲座、宣传活动、现场咨询等传统形式，通

过微信推送、APP 互动等方式实现线上线下整合。“单向

灌输式”向“双向互动式”转变。四是把控舆情，建立监测

系统。统筹处理好行业媒体和主流媒体、大众化媒体和专业

性媒体的关系，做好链接接口，形成内外联动、结构合理、

协同高效的舆情监测体系。及时对通过微博、微信、微视频

推送的媒体内容的传播力、影响力作出评估，及时发现舆情

热点和参考选题，有针对性地调整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。互

联网时代，普法工作正面临颠覆式的变化，我们必须主动作

为，摆脱传统摆摊式的单调普法模式，以互联网思维引领普

法模式和普法内容，实现真正的“互联网 + 普法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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